附件4


香料香精行业创新团队
申报条件及申请表
一、申报条件
（一）授予对象是香料香精企业的技术或管理部门，由所在企业推荐。申报部门所在企业应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会员；
（二）部门在技术或管理上做出较大创新，为企业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具备行业示范效应；
（三）技术创新是指部门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等关键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或应用创新技术在产品开发等领域取得的较大成果；管理创新是指部门在组织效能提升、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较大成果；
（四）部门人员配置合理，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五）每家企业可推荐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部门各1个。






二、香料香精行业创新团队申请表
	一、推荐企业情况

	企业名称
	

	单位地址
	

	推荐部门类别
	 □技术创新类
 □管理创新类

	推荐部门名称
	

	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企业简介（限500字）

	




	二、申报部门情况

	申报部门简介（限300字）
	包括部门职责，牵头人简介、人员组成等情况。






	申报部门人员组成
	总人数
	博士
	　硕士
	本科

	
	
	
	
	

	简要描述申报部门在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等领域中的突出贡献（限800字）

	

	简要描述申报部门做出的创新为企业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行业示范
效应（限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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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所获奖励、专利等，请提供相应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

